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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教师字﹝2017﹞15号
各市教育局、财政局：
　　为了规范和加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财政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提高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现将《山东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财政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2017年12月21日
　　山东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财政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0部门《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组发〔2011〕23号）等文件要求，省财政设立了“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专项经费（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为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用于每年选派优秀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受援县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支教的工作费用。
　　第二章  资金分配
　　第三条  选派工作经费按照每人每年2万元标准补助。
　　第四条  专项资金根据各市、省财政直接管理县（市）（以下简称省直管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分配，数据来源于教育事业统计。
　　第五条  选派计划征求各受援地意见后，由省教育厅下达选派计划，省财政厅根据选派计划拨付专项资金，省直管县直接拨付至县级财政，其他受援县拨付至市级财政。
　　第六条  省教育厅下达选派人员计划后，各市按照选派计划组织选派工作，指导选派单位、受援单位与选派对象签订三方协议，经受援地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报省教育厅备案。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七条  选派教师支教时间为两个学期，专项资金由受援单位统筹安排，主要用于支教教师的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保险及培训费用等。
　　第八条  选派教师按照选派协议和工作任务，在受援地开展支教工作，受援学校负责对其进行日常管理、考核和监督检查。
　　第九条  选派教师经费由受援地根据工作情况，按照经费标准适时将专项资金一次性拨付给选派教师。
　　第十条  每年选派任务结束后，选派教师向受援单位提交工作总结，受援市教育行政部门向省教育厅报送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第十一条 选派教师无故中止支教任务或拒不完成选派任务，受援市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批准后，中止其选派任务，并追回已拨经费。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须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拨付，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管制度，加强对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四条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专项经费使用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省财政将扣回已经下拨的专项资金：
　　（一）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的；
　　（二）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
　　（三）违反规定擅自改变专项资金用途的。
　　第十六条  省财政厅依据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